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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承诺制

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特制定学生处服务承诺制。该制度是我处就如何做好对全体师生及其他办事人员的服务工作作出承诺的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一、依法办事。严格遵照国家、学校的法律法规，依法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二、文明办事。严守职业道德规范，做到礼貌待人、说话和气、热情服务。
三、秉公办事。做到公正公平、实事求是、尽职尽责、不徇私情。
四、及时办事。做到不拖拉、不推诿。一般事项五个工作日内答复，能办的马上办理。对于不符合政策规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办理的，必须说明理由和原因。
五、公开办事。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
六、廉洁办事。做到勤政廉政、克己奉公，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 

七、如若违反该制度，要对承办人批评教育，受到投诉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视情节对承办人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限时办结制

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特制定学生处限时办结制。该制度是我处对服务对象提出属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办理的事项，在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结束的一项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一、限时办结制是对校内外来办事人员提出办理的事项，在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限期办结的具体要求。 

二、本处工作人员要认真负责地受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各种事项；热情主动地接待到本部门来办事的校内外人员。 

三、对校内外来办事人员提出的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各类事项，能办的要马上办；需要会同其它部门办理的或须经会议研究后办理的事项，有时限要求；对于不符合政策规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办理的，也要耐心地说明理由和原因，并在一定时间内作出明确的答复。 

四、限时办结的具体期限 

1、对于单位和个人提出的具体办理事项，只要是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应马上办理，确因公务繁忙不能当即办理的要说明原由，并告知来访者何时办理。

2、对于需要其它部门办理或会同几个部门办理的事项，应在受理之日起一周内办理。 

3、需由本处提交学校有关会议研究的事项，在两周内办理完毕。 

4、遇有紧急事项或特殊情况，应及时向部门领导汇报，或由部门领导向学校领导请示。 

五、主办人负责对承办事项要在承诺期限办结，并给予答复；不能办理的也要向对方告知原因。 

六、未按时办理或对应办事项造成延误的，要追究相关责任。 

首问责任制

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特制定首问责任制。该制度是指我部门第一位接受服务对象来访、来电、来信方式办理有关事项或了解、反映有关情况等的工作人员，必须负责现场处理或引导办理有关事宜，使之得以及时、有效办理的制度，具体要求为： 

一、首问责任人为第一位接受来访、来电、来信的本部门工作人员。 

二、热情接待所有前来办事的人员，做到文明礼貌，不得态度冷漠。自觉使用文明用语，禁止使用伤害来办事人员感情、损害部门形象、影响服务效果的语气。 

三、首问责任人要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按照处内岗位职责，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能够立即解决的，应立即进行协调、办理，不能立即解决的，应向对方交待清楚解决问题的日期。自已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向部门领导请示汇报；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要指引到相应的承办人，不能简单地避而不答或一推了之。对待来访人员，要按规定引导到指定的承办人处理，不能激化矛盾或置之不理。 

四、首问责任人因回避、扣压或忘记向主办人交待清楚，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 

AB岗工作制

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特制定AB岗工作制。该制度是指我部门各岗位责任人因出差、开会、培训、请假等原因离岗期间，有明确的备岗责任人代替其履行职责的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一、岗位第一责任人因公出差、开会、培训、请假（病假）或其它情况短期不能在位履行工作职责的情况，必须提前向B岗责任人做好工作交代。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交代的，B岗责任人应主动顶岗。 

二、B岗责任人应认真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和技能，熟悉A岗承办事项的原则规定，切实履行所替代岗位的职责，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业务。 

三、B岗责任人在代行A岗责任期间，不履行或不能正确履行相关职责，造成不良后果，将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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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报修、维修流程



学生宿舍请假办理手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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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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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离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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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转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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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毕业生资源信息表

通过毕业资格审查

填写就业双向选择推荐表(蓝表)


填写就业推荐表流程




推荐表遗失补办流程





办理就业协议书流程
正常签约










解除协议




协议书遗失










办理报到证流程
签约就业





先落户后就业





回生源地





更改报到证


准备右列文件
报到证遗失







不打印报到证





毕业生离校流程







学生向所在院系提出贷款申请





班级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录入奥兰网，建立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








学工处汇总材料，提交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并将审批后的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院系认定工作组审核，确定院系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将有关名单在院系范围内公示








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民主评议，核实困难情况，确定班级经济困难学生名单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院系审核申报材料，通知学生提前准备相关材料并将信息录入助学贷款系统





学工处审核材料，并与银行工作人员联系组织所报材料合格的学生填写贷款合同及借据





银行工作人员至学校现场指导学生填写材料并审核材料





银行陆续发放贷款至校财务处





财务处出具贷款学费收据，院系发给学生





获贷学生领取贷款学费收据





班级根据申请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其他方面表现，向院系推荐获奖人选





学工处发奖助学金评比通知





学生个人提出申请





院系审核学生学业成绩及日常表现，确定推荐获奖学生名单后，进行公示





学工处根据各院系报送材料审核获奖学生材料后报校奖贷基金委员会





提交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最后确认获奖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院系通过奥蓝网统一收集获奖学生银行卡号，报学工处





学工处汇总核对帐号，报学校财务处





获奖学生通过奥蓝网报送个人银行卡号





财务处审核账号及奖学金金额后，将款项拨入银行





银行将款项划入学生账户中





院系审核，通过审核的学生填写申请登记表，学生家长、班主任、院系分管领导签字确认





校医院、教务处作出相关鉴定并签字确认





学生向所在院系提出走读书面申请





学工处审核并与学生及其家长签定协议书，


原件留存





学生凭申请登记表和协议书至宿管科领取退宿通知单，办理退房手续





学生凭登记表和通知单至财务处办理住宿费结算手续





各宿管站办公室接受报修





同学登记填写《学生宿舍报修、维修单》，详细填写报修内容





一般维修





大型维修





宿舍管理员联系维修人员





维修工上门维修，宿舍留人陪修(寝室无人，由宿管员陪修)





日常小维修须在24小时内完成，如因缺材料或其他原因无法完成，由宿管员向同学做出解释





由宿管站管理人员填写《学生宿舍维修申请单》，交宿管科





由宿管科联系学校相关部门协助维修





学生对维修不及时或维修质量有问题，可向宿管科投诉。投诉电话：85811872





是否符


合规定





学生返校后，到班主任处和宿管站销假，


领取床卡





班主任签字、学院盖章后，一份留学院或班主任处存档，一份交宿管站办理离校手续，并交床卡








学生到学院学工办或班主任处领取并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请假条》，一式两份





持《申请表》到宿舍管理科办理相关手续





填写《调换宿舍申请表》





学生向所在院系学工办提出申请





持退宿表和相关证明到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





持证明到所在宿管站由宿管员验房并交还钥匙





到宿舍管理科办理退宿手续、签署意见





学生向所在院系学工办提出申请并开具相关证明





符合





宿舍管理科登记并安排


学生住宿





宿舍管理科与相关院系协调





不符合





班主任发放草表





班主任审核录入





学生填表





电脑打印校对表





班主任和毕业生校对签字





就业中心打印正式表





发给学生自己保管





从班主任处领取协议书





一个月后领取新表





就业中心网上公示





省级报刊刊登声明





双方在协议书上盖章签字





学院主管老师签章





填写补办申请表





单位报主管部门和人事局审核备案





将协议书和接收函交至就业中心





就业中心盖章后返还给毕业生





一周后到就业指导中心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





取得单位出具的书面《解除协议同意书》原件、推荐表和原就业协议书，交至就业指导中心





党总支批准后，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履行相应的违约责任和义务。





毕业生从就业中心网站上下载《解除协议申请表》，填好后交学院党总支审批。





空白协议书遗失





已签协议书遗失





签约单位出具书面证明原件





毕业生提交书面申请至学院学工办





在省级报刊刊登遗失


声明





就业指导中心网站公示





一个月后到就业指导中心领取示





签订就业协议书





取得主管部门盖章和人事局接收函(或盖章)





交至就业指导中心





集中打印报到证





选择落户人才中心





准备推荐表和空白协议书向人才中心提出申请





集中打印报到证





取得接收函交学校





未就业或就业未签约，报考公务员、出国、创业、到上海、北京等地不能落户，已签订协议，愿意落户原籍





集中打印报到证





集中打印报到证





填写《派遣至原籍报到申请表》





1．向校就业指导中心提出补办申请


2．在遗失地省级报纸上刊登遗


失申明


3．学校出具同意补办报告





1．原单位同意解除就业协议书原件


2．原报到证原件


3．与新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


4．主管部门盖章和人事局接收函





填写改派申请表





集中打印报到证





毕业生本人丢失





用人单位丢失





1．携带用人单位出具的遗


失声明;


2．学校出具的补办报告





毕业前学生提出暂缓就业申请





学院党总支审核批准





学生填写《毕业生暂缓就业协议书》和


《保存户口和档案申请书》





就业指导中心审核批准








毕业生领取离校手续单





结清宿舍水电欠费和清点宿舍家具





到图书馆交还借书；到体育馆交还体育器材





到财务处结清学杂费、助学贷款还款确认





交还学生证，办理党团关系介绍信





领取报到证、档案和户口迁移证





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购买返程车票





办理行李托运、交还宿舍钥匙和离校手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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